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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13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第
三次审议。修订草案三审稿针对社
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就加强父
母等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加强对未
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等作出进一
步规定。

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
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
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
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

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
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避免未成年
人发生溺水、动物伤害等事故。同
时，将委托照护情形下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联系交
流的频次由至少“每月”一次修改为
至少“每周”一次。

针对此前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
的草案二审稿，有的常委会委员、部
门和社会公众提出，应当进一步加
强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强

化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保护责
任。对此，草案三审稿明确，处理不
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
当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
意；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断开
链接等措施，制止网络欺凌行为以
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传
播，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同时，草案三审稿还进一步明
确，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
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
二审稿 1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草案对严重犯
罪后“自洗钱”、有关兴奋剂违
规行为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据悉，针对今年 6月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
草案一审稿，一些常委会组成
人员、部门和地方提出，应进
一步发挥刑法对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重要
作用，加大对有关金融犯罪惩
治力度。

对此，草案二审稿补充完
善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
情形，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
修改洗钱罪，将实施一些严重
犯罪后的“自洗钱”明确为犯
罪，同时完善有关洗钱行为方
式，增加地下钱庄通过“支付”
结算方式洗钱等。草案还增
加规定，加大对单位犯集资诈
骗罪的处罚力度。

有的部门提出，有关兴奋
剂违规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形
象，破坏体育竞赛公平竞争，
严重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建
议将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
奋剂，以及引诱、教唆、欺骗运
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
际重大体育竞赛，或者向其提
供兴奋剂等严重情形规定为
犯罪。

草案二审稿对此明确规
定，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
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
体育竞赛，或者明知运动员参
加上述竞赛而向其提供兴奋
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罚金。组织、强迫运动员使
用兴奋剂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从重处罚。

此外，为加强对袭警行为
的预防和惩治，草案二审稿对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的人民警察行为增加规定单
独的法定刑。针对使用枪支、
管制刀具或者驾驶机动车撞
击等严重暴力袭警行为，草案
增加规定了更重的处罚。

草案二审稿还对“基因编
辑”相关犯罪作出修改，出于
科研目的将基因编辑的动物
胚胎植入动物体内的实验活
动，拟不再纳入犯罪情形。

一些地方出现的教育招考冒名
顶替事件，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破坏社
会公平正义底线，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
对此作出回应，明确将“冒名顶替上
大学”等行为规定为犯罪。

草案规定，盗用、冒用他人身份，

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
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
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罚金。

“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具有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予以刑事制
裁。”彭新林表示，草案的修改，为更

大力度惩治冒名顶替入学等行为提
供有力的刑事法律支持。

草案同时规定，组织、指使他人
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
重处罚。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浩公认为，草案的规定能够更加精
准打击冒名顶替事件组织者、指使者
以及背后的职务犯罪等，也有利于做
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罪责刑相适
应、情理法相融合。

个别调整刑责年龄、特定情形“性同意年龄”提高、“冒名顶替上大学”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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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修改工作迈出重要一步。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刑事责任年龄

进行个别调整、提高特定情形下的“性同意年龄”、将“冒名顶替上大学”写入刑法……草案二审稿的一系列新修改引人注目。

近年来，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严重
暴力犯罪时有发生，触目惊心。而根据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
年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一段时间来，社会各界对修改刑法、
调整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日益高
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对此
作出回应，明确提出：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在“特定情形、特别程序”

的前提下，12至 14周岁未成年人或将不
再是刑事“免责人群”。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新林
表示，草案对 12至 14岁年龄段作出单独
规定是比较合适的。我国现行的刑事责
任年龄规定，是在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传
统、刑事政策、儿童发育情况、受教育时
间及社会经历等因素后作出的判断，经
过了历史的检验，不宜普遍性降低。因

此，草案对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情况进
行了严格限制。

“个别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可以严厉
制裁社会危害严重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
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安定；既
回应了社会关切，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彭新林说。

也有专家提出不同意见。中国政法
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

副主任苑宁宁认为，草案对刑事责任年
龄调整的科学性、可行性、可操作性、有
效性值得商榷。“我认为，建立一套适用
于未成年人的重在矫治的非刑罚替代措
施更为重要。”他说。

法学专家普遍认为，解决低龄未成
年人严重犯罪问题，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只是其中一环，还应多管齐下、标本兼
治。一方面严惩犯罪，一方面充分考虑
未成年人的心智状况、刑事责任能力等
实际情况，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
则。

焦点一：拟个别调整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性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激起社会各界强烈愤慨，
也亟需法律给予更强有力的严惩。

针对监护、收养等人员伸向孩子
的“黑手”，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
审稿专门增加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
罪。

草案规定，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
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
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只要发生性关系，不论对方是否
同意，都将追究刑事责任。苑宁宁认
为，这实际上将提高特定情形下的

“性同意年龄”。
“14 至 16 岁的人有了一定的辨

识能力，对于陌生人的侵犯具有一定
的抵挡能力。但是对于相熟的人，她
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御能力还是
明显不足，容易受到来自熟人的侵
犯。”苑宁宁说。

彭新林表示，监护、收养等特殊
职责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实施性侵，
社会危害严重，被害人面临的风险更
高，由刑法作出针对性规定很有必
要。 14 至 16 岁女性的社会阅历尚
浅，“性同意能力”仍然有限，草案的
规定充分考虑了她们的心智发育情
况。

对于奸淫幼女，草案增加规定，
对奸淫不满 10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
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适用更重
刑罚，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

“进一步加大打击奸淫幼女犯
罪，更好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进步
意义明显。”苑宁宁说，奸淫幼女的犯
罪构成在某些方面与强奸罪有重大
区别，建议将奸淫幼女规定为单独罪
名，便于司法实践中精准把握、从重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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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二：严惩奸淫幼女

焦点三：“冒名顶替上大学”拟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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